
关于转发市统计局《关于组织开展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
创新项目创建活动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板块：

现将《关于组织开展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创新项目创建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大家认真学习，借此活动全面推进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秦淮区统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8日

关于组织开展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
创新项目创建活动的通知
 

各区统计局:
为贯彻落实江苏省统计局《关于推进全省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和市统计局关于印发《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责任分工落实意见》的通知（宁统字〔2017〕27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推进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创新项目创建活动，培育和打造一批特征明显、亮点突出、示范性强的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点，以推进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创新，促进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成果巩固，全面提升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水平，全市首批评选出统计规范化建设市级示范村（社区）20家。各区要借此活动全面推进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开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 

一、总体要求
1.全局性。坚持高点定位，在服务中心工作中提升形象，在做好统计工作的实践中做出特色，在开展争先创优的过程中凸出亮点。
2.引领性。坚持创建的正确方向，通过富有特色和亮点创建举措，充分体现统计示范点在服务发展中的引领导向作用。
3.实用性。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创新项目创建要注重示范引导性，坚持成熟一个，发展一个，稳步推进，实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，力争形成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，努力打造具有特色、社会普遍公认的统计示范名片。
二、基本条件
统计规范化示范村（社区）建设标准。即：实现岗位设置、人员配备、工作职责、办公设备和经费保障“五到位”。
基本规范要点为“两有三化”。即：有负责统计工作的领导、有合格统计人员，统计业务制度化、统计管理法治化、数据处理信息化。
三、申报项目数量
各区统计局根据申报情况择优确定，玄武、秦淮、建邺、鼓楼四城区1- 2个，其它区2-3个。
四、项目申报
各区统计局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动员并发动街镇统计站（科），村（居）统计人员做好项目申报，认真填写《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示范创新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,明确示范创新项目要达到的预期目标。申报项目题目请于4月30日之前通过腾迅通上报市局法规处吴忠林，联系电话68787695。
 

五、实施步骤
1、项目筛选（2017年5月10日前）。市局将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确定一批目标明确具体、对策切实可行、计划详尽周密，有较强的前瞻性、针对性、创新性和普遍性的示范创新项目，进行筛选，予以立项。
2、项目开展（2017年5月-8月）。各区统计局要加大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示范创新项目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，按照创建活动的整体安排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精心培育打造。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边实践，边研究，边提高，扎实有序地开展工作。
3、总结上报。各区统计局要将创建项目的内容及创新点、特色亮点按照《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示范创新项目申报表》的要求于8月31日之前上报。市局将通过审核项目资料、组织现场考察等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。对党政领导重视、组织实施得力、工作效果明显、社会反响良好、推广价值较大的项目评定为“一村居一亮点”项目。
4、交流推广。市局将各区局上报的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示范创新项目，组织力量进行评审，从是否有鲜明的品牌特色、是否有高效的工作规范、是否有良好广泛的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价评估，优秀项目发文表彰，成果汇编整理成册，在市统计局外网和《南京统计》政务微博上进行宣传并向省局推荐。计划在9月份召开“一村居一亮点”现场经验交流会，邀请先进单位作经验介绍。
 

六、实施要求
1.加强领导。各区统计局要充分认识开展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，扎实推进统计基层基础建设。
2.点面结合。此次示范创新项目创建工作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探索规律，点面结合，以点促面，既要注重在“点”上有创新、有突破，更要注重形成在“面”上的推广价值和意义。
3.培育典型。通过多种形式宣传，把“一村居一亮点”建设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统计局《关于推进全省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苏统〔2016〕59号）的重要抓手，通过树立典型示范，学习交流，促进全市村（社区）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有效开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统计局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6日


